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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晋 01民初 39、41、43、

44、62、67、69、72、75、76、79、81、83、85、86、88-93、95、96、136、137、

159-163、165-167、171、173-175号《民事判决书》37份。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 2018年 9月 22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详情请见：公司自

2018年 9月 22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7、

2018-102、2018-114、2018-120、2019-02、2019-09、2019-019、2019-021、

2019-023、2019-028、2019-029、2019-030、2019-030、2019-038、2019-039、

2019-041、2019-042、2019-044、2019-045、2019-047、2019-048、2019-049、

2020-08、2020-018、2020-019、2020-028、2020-030、2020-031、2020-033、

2020-034、2020-035、2020-036、2020-038、2020-051、2020-052、2020-055、

2020-059、2020-062、2020-063、2020-074、2020-075、2021-03、2021-04、2021-06、

2021-11、2021-12、2021-14）。 

三、判决情况 



1、关于（2021）晋 01民初 3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3,000.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顾飞投资损失人民币 21,823.56 元。 

2、关于（2021）晋 01民初 4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95,000.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焦俊峰投资损失人民币 92,985.60 元。 

3、关于（2021）晋 01民初 4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4,747.57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顾光华投资损失人民币 4,087.76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4、关于（2021）晋 01民初 4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3,392.45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姜卫军投资损失人民币 33,392.45 元。 

5、关于（2021）晋 01民初 6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97,358.33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陈丹投资损失人民币 97,214.04 元。 

6、关于（2021）晋 01民初 6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7,788.31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徐娟投资损失人民币 17,788.31 元。 

7、关于（2021）晋 01民初 6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4,506.52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周乐鸣投资损失人民币 14,502.75 元。 

8、关于（2021）晋 01民初 7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1,933.54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秦汉忠投资损失人民币 21,926.97 元。 

9、关于（2021）晋 01民初 7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1,954.22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李耀兰投资损失人民币 21,954.22 元。 

10、关于（2021）晋 01民初 7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6,645.66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周小伟投资损失人民币 6,645.66 元。 

11、关于（2021）晋 01民初 7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969.53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邢伟伟投资损失人民币 2,969.53 元。 

12、关于（2021）晋 01民初 8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66,335.99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顾刘燕投资损失人民币 66,303.34 元。 

13、关于（2021）晋 01民初 8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7,968.71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蔡莉投资损失人民币 7,967.90元。 

14、关于（2021）晋 01民初 8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7,387.87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黄国华投资损失人民币 27,387.87 元。 

15、关于（2021）晋 01民初 8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8,085.9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周应锋投资损失人民币 18,085.90 元。 

16、关于（2021）晋 01民初 8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7,828.15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邹越投资损失人民币 27,828.15 元。 

17、关于（2021）晋 01民初 8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4,119.3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肖华投资损失人民币 34,076.02 元。 

18、关于（2021）晋 01民初 9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4,296.14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沈继投资损失人民币 14,274.89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9、关于（2021）晋 01民初 9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7,395.72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李旭投资损失人民币 17,395.72 元。 

20、关于（2021）晋 01民初 9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7,776.08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蒋晓丽投资损失人民币 17,776.08 元。 

21、关于（2021）晋 01民初 9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8,580.91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薄化翠投资损失人民币 8,573.11 元。 



22、关于（2021）晋 01民初 9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4,337.74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刘淑芬投资损失人民币 34,337.74 元。 

23、关于（2021）晋 01民初 9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0,727.21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王辉投资损失人民币 10,727.21 元。 

24、关于（2021）晋 01民初 13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6,054.07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田冬元投资损失人民币 16,054.07 元。 

25、关于（2021）晋 01民初 13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2,837.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赵琴投资损失人民币 22,061.43 元。 

26、关于（2021）晋 01民初 15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6,012.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潘海雄投资损失人民币 55,511.00 元。 

27、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489.8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贺娟投资损失人民币 5,390.96元。 

28、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858.6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薛春燕投资损失人民币 5,858.60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9、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057.4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孙青敏投资损失人民币 3,055.30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0、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3,559.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王颖投资损失人民币 13,559.00 元。 

31、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4,926.8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何海鲲投资损失人民币 4,923.83 元。 

32、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226.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王树凤投资损失人民币 1,045.09 元。 

33、关于（2021）晋 01民初 16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674.6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梁宇丹投资损失人民币 5,674.60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4、关于（2021）晋 01民初 17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840.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彭剑投资损失人民币 1,167.93元。 

35、关于（2021）晋 01民初 17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081.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詹中凡投资损失人民币 2,081.00 元。 

36、关于（2021）晋 01民初 17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8,199.6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封增凯投资损失人民币 8,199.60 元。 

37、关于（2021）晋 01民初 17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652.00 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郭培涛投资损失人民币 3,649.28 元。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公司将承担共计 768,256.47 元赔付义务，并承担



相应案件受理费用。依据公司对该类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公司预计本次及

以往公告的该类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2021）晋 01 民初 39、41、43、44、62、67、69、72、75、76、79、81、

83、85、86、88-93、95、96、136、137、159-163、165-167、171、173-175号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